方城县澧河上游流域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方城县澧河上游流域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文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与要求，在工程论证阶段征询与本工程相关的个人与部门对该项目的建设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见，敬请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现对公众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如下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方城县澧河上游流域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工程位于澧河治理段为王家营村至姚庄村、崔庄村至温庄村段，总长4.57km，澧河范围一LH0+000.00至LH1+700.00，范围二LH3+900.00至LH6+776.22；顺店东河治理段为聚合庄村至东大麦沟村段，总长12.7km，起点桩号SDDH0+0.05、终点桩号SDDH12+750；权庄河治理段为黄土岗村至西关村段，总长5.69km，起点桩号QZH0+0.00、终点桩号QZH5+690.72。
建设内容：建设生态缓冲带4.47hm2，建设生态护坡17.34km，河道水生态修复面积1.38hm2，截污管道1849m。
二、本次工程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本次工程所涉及的主要环境问题有：
1、施工期
施工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场地清理、施工现场平整、截污管沟开挖、物料堆存、生态缓冲带、生态护坡、生态修复工程及截污管道试压等。施工期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
2、营运期
工程运营期仅安排巡护人员巡查，护坡草皮和水生植物修剪等，项目区内不进行生产生活活动，主要是主要是对护坡草皮和水生植物的修剪产生的秸秆等。
三、本次工程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1、施工期
（1）废气：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气污染主要是护坡、缓冲带场地整理、截污管道沟槽开挖和物料运输产生的扬尘，物料运输过程撒落砂石土等产生二次污染，以及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尾气。施工单位通过采取合理安排工期，避开大风天气施工、施工场地四周设置围西档并及时洒水；加强运输管理，车辆运输道路定期清扫并洒水，货车运输物料全覆盖，避免砂石洒落造成二次污染影响；选用尾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机械及车辆，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证良好运转状态，做好物料运输道路的交通疏导，减少车辆拥堵和尾气排放等措施后，施工期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2）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有混凝土养护废水、截污管道试压废水、车辆冲洗水以及临时施工营地的生活污水。由于混凝土养护水只将混凝土浇筑区淋透，不会形成径流，且全部自然蒸发掉，因此没有废水产生；截污管道试压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洒水降尘；车辆冲洗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结束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环保移动厕所收集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均得到合理化处置和利用，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体产生影响。
（3）噪声：施工区机械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等，噪声源强一般在75-110dB(A)之间，施工噪声具有短时性、间歇性，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并采取较严格的施工管理措施，施工场地周围树立高于2.5m的简易屏障，或在使用机械设备旁树立屏障，减少施工机械的噪声，将施工噪声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4）固体废物：施工现场清理出的河道垃圾及时运送至附近垃圾中转站；工程渣土；废土工膜、废管道、废混凝土渣等集中收集后送往方城县建筑垃圾处理场处置；车辆冲洗废水处理隔油池产生的废油用废油罐收集，定期或施工结束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通过圾箱收集后，运往各临近垃圾中转站处置。各类固废均得到有效的处置，处置率100%，各类固废均不排入环境。
（5）生态环境：对植被和景观的破坏随着临时占地及时覆土、恢复植被，生态护坡、生态修复及缓冲带建设等措施而得以改善；施工导致土壤松动，短期内容易加剧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周边采取相应的围挡措施，高挖低平，减少临时土方堆存现象，降低区域水土流失情况发生；
工程无永久占地，临时占用一部分土地资源建设施工便道，但施工完成后可恢复其原土地利用性质；清基活动中产生的杂物和弃土可能扰乱河流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的正常生长，会使河流的SS含量增加，浊度加大，对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滤食性动物的滤食与呼吸均有不利影响。但施工活动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施工活动停止后上述影响可以自行消除。施工结束后可自然恢复水域生态，所以工程施工对当地水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6）区域交通：工程在施工期间对乡镇交通干道也将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经过合理安排运输时间，优化运输路线等措施处理后，预计项目施工期对周围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2、营运期
工程运营期仅安排巡护人员巡查，护坡草皮和水生植物修剪等，项目区内不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基本无三废产生；主要是巡护人员对工程内草皮和植物修剪和护理产生的杂草枯叶等，收集后产即送就近的生活垃圾中转站处置，不在现场暂存。
四、本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本次项目属河道治理工程，通过本次工程的建设，可有效减缓两岸水土流失、截流面源污染入河提高河道水质和水体自净能力，可间接对地下水带来改善作用，同时提高了河道的防洪能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使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总体来说，本次工程的实施将会对当地环境带来正效应。
工程在施工和营运期若能按照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进行建设落实，对污染物进行有效控制，使其排放达到国家所确定的标准，且不影响当地的环境功能。则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评价认为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建设地附近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bookmark: _GoBack]征求公众意见主要内容：征求公众对本次工程选址、环境影响因素、环境保护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时间和形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征求公众和相关单位意见，公众可以通过填写调查表、当面或者通过电话向调查人员叙述以及发送电子邮件给调查人员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本工程建设的意见。
本工程环评报告书简本可联系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或评价单位索取。
六、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
通讯地址：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城关镇育才路171号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李先生/18137230181（经本人同意公开手机号码，仅用于公示期间咨询和意见回馈），电子邮箱/18137230181@163.com；
评价单位联系方式：李工/15688129657（经本人同意公开手机号码，仅用于公示期间咨询和意见回馈）电子邮箱/155377967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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